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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言 

日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（2023）率先宣布自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，桃園市

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實施「代理教師全年聘期」。此令一出，全臺諸多

縣市亦隨即宣布跟進。隨後教育部（2023）也宣布將針對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

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》（簡稱聘任辦法）研擬修正代理教師完整聘期，結

束多年來代理教師聘期不一的亂象。 

筆者在考上正式教師前，有 10 年公立國中的代理教師資歷，擔任代理教師

期間每年 7、8 月份皆無薪水，亦無勞、健保之保障，即是因為代理教師聘期不

完整的緣故，若要有鐘點費，就得接正式教師不想上的暑期輔導，且當時並無再

聘機制，每年還需同時準備代理教師甄試。反觀一般公司行號約聘人員，至少也

一年一聘，不會每年 7、8 月被迫放無薪假。因此，12 個月的完整聘期，確實能

減輕代理教師經濟壓力，桃園市率先頒布的政策，對全臺認真工作的代理教師而

言，可說是遲來的正義。 

然而在「同工同酬」享有權益的同時，代理教師是否亦需承擔相同之義務，

如──擔任導師，此一議題便浮出檯面。《聘任辦法》（2021）第 17 條： 

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學校導師或各處（室）行政職務。但

情況特殊，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代理教師得擔任之。 

未來若是由教育部統一頒布代理教師之完整聘期，亦應比照正式教師，在聘

約中載明其應盡之義務。準此而論，代理教師的續聘、再聘辦法，也應略做修正，

如此才能達到校方、代理教師、學生三贏的局面。 

因此，本文試圖略述代理教師聘期之現況，進而探討現行法令之不足與缺漏

之處，再論及代理教師之責任與義務，最後提出建議，希望中央主管機關與各縣

市教育局皆能正視此一問題。 

二、 代理教師聘期之現況 

《聘任辦法》主要是依據《教師法》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所訂定，然而此聘

任辦法並未能明確統一全國高中以下學校代理教師之聘期，造成全國代理教師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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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一之亂象，其後教育部雖又增訂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

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》（簡稱實施要點），仍然有國立與市立學校代理

教師聘期不一的情形。 

《聘任辦法》發布迄今已數十年，代理教師完整聘期之問題仍未獲得完善的

解決之道。以下針對主要三個問題分別論述之： 

(一) 法令不明確 

現行《聘任辦法》（2022）中，並未明確提及代理教師之聘期，僅於第 18 條

敘明：「本辦法未盡事宜，得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。」且《實施要點》

（2021）第三點又明確指出：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及聘約，學校應依

法令規定及實際需要自行訂定。」這樣模棱兩可的法條，便是造成無法統一代理

教師聘期的根本原因。 

然而《實施要點》（2021）第八點卻載明：「長期代理教師待遇，依實際代理

之月數，按月支給。」依據此一要點，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，便可支

給 12 個月薪資，享有實質上的完整聘期。 

因此，《聘任辦法》與《實施要點》，仍然無法統一全國代理教師之聘期，此

次桃園市教育局公布國中以下教育階段之「代理教師全年聘期」，再次讓代理教

師聘期不一的問題浮出檯面，也凸顯法令不明確的嚴重問題。 

(二) 地方政府自訂聘期違反《教師法》 

教育部（2017） 表示，國中小代理教師聘任係屬地方政府權責，其聘任日

期亦由各地方政府公告徵聘並依聘約期間予以聘用，前文所述之相關法令，亦載

明地方政府得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代理教師聘期。 

矛盾的是，《教師法》（2019）第 47 條第 2 項卻載明： 

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利、義務、資格、聘任、終止聘約、停止

聘約之執行與其通報、資訊之蒐集、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條文明確說明《聘任辦法》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，教育部卻又聲稱代理教師

聘任係屬地方政府權責，這不僅僅是法令不明確，令各級學校無所適從，更有違

反「再授權禁止原則」之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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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再授權禁止原則，又稱轉委任禁止原則，立法者既已透過《教師法》授

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《聘任辦法》，則教育部不得推諉卸責，將代理教師聘任期

限之問題，再度移轉權限給各地方教育局。葉大華（2022）監察委員指出： 

《教師法》並未授權聘任辦法得將代理教師聘任期限之重要事項，再

授權各地方政府自訂補充規範。然教育部對於代理教師聘任規範，不

僅未涵蓋聘任期限之重要事項，且竟推稱屬地方自治事項，任令地方

政府自行訂定補充規定，恐違反「再授權禁止原則」。甚至該對於地方

政府補充規定之審查機制亦付之闕如，遑論檢視相關規範有無逾越聘

任辦法之規定。（頁 64） 

該份調查報告，已特別提到教育部對於代理教師聘任期限未能全國統一的嚴

重缺失，因此，解決代理教師聘任期限的問題，已是迫在眉睫。 

(三) 地方政府聘期不一 

以六都為例，臺北市代理教師之聘期最為完備，而臺南市為六都之後，本文

所論及的爭議與問題，從六都代理教師之聘期可見一斑。各地方政府自訂代理教

師聘期，嚴重損害代理教師之權益，其中又以臺南市最為苛刻，臺南市代理教師

聘期起始日為開學日當天，然而各校皆有暑期備課日，在開學前三日返校備課，

若學校在起聘日前即需備課研習，不論正式或代理教師皆需參加，在未起聘前就

要求代理教師到校，明顯有要求代理教師「無薪工作」之嫌。若被要求兼任導師，

幾乎是整個 7、8 月份得無薪處理相關業務，代理教師往往為了工作，敢怒不敢

言（王韻齡，2022）。六都之聘期如表 1： 

表 1 六都 111 學年度原訂代理教師聘期 

縣市別 代理教師聘期起迄日期 

臺北市 初聘 111.8.23~112.7.21（約 11 個月）續聘為完整聘期 12 個月 

新北市 111.8.27~112.7.1（開學前三日至隔年七月一日） 

桃園市 111.8.27~112.7.2（高中及特殊教育為一完整年度） 

臺中市 111.8.24~112.7.7（約：開學日前一週至學年結束後一週） 

臺南市 111.8.30~112.7.1 

高雄市 111.8.24~112.7.7（開學日前一週起，至當學年課程結束後一週止）。 

資料來源：筆者自行整理自各地方政府教育局網站。 

從上表可知六都聘期已如此分歧，更遑論全國各縣市政府的各種亂象，統一

代理教師之聘期，實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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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代理教師完整聘期之義務與責任 

(一) 《教師法》相關義務與職責 

以當前教育界的整體局勢來看，無論是中央政府、各地方教育局及各級學校，

皆傾向將代理教師的聘期，從各自為政，統整為全國代理教師皆為 12 個月的完

整聘期，只待教育部修正《聘任辦法》之後，便可望全國統一執行代理教師完整

聘期。 

然而，代理教師聘期完整之後，其應盡之義務與責任，便成為值得探究之議

題。現行《聘任辦法》（2022）載明「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學校導師」，校方須陳報

主管機關核准後，代理教師始得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，未來若全國統一代理教師

完整聘期，代理教師在履行聘約時，應比照正式教師，遵循《教師法》第 32 條

第 9 款，須擔任導師之義務。換句話說，在享有權益的同時，也應當肩負起應盡

的責任與義務。 

(二) 兼任導師職務，以落實同工同酬 

近年來各校代理教師比例逐年攀升，因少子女化，正式教師退休後又遇缺不

補，學校每年總會遇到正式教師兼任導師帶完一屆又一屆，無法輪休。各校雖有

導師遴選制度：帶完一屆得輪休擔任專任教師一年。然如前述，正式與代理教師

比例失衡，代理教師又無擔任導師的義務，絕大多數正式老師若不兼任行政工作，

便會是萬年導師，幾無輪休的機會，嚴重影響帶班、教學品質與教師身心發展。

近幾年來，親師生關係日趨緊張，家長個人意識抬頭，每每欲干涉教師之專業，

每一位導師，都是站在最前線，直接面對親師生的各種衝突，因此妥善的輪休制

度是十分必要的。 

代理教師若能兼任導師職務，校方在每年協調新生班導師名單時，便不至於

難產，二來，有代理教師共同履行義務，大部份教師便可得到充分的休息，三者，

對於家長與學生來說，中小學教師高齡化的問題也可得到緩解（陳得文，2021）。 

代理教師爭取權益的同時，也應當履行同工同酬之義務，在擔任教師工作的

責任與義務上，也當與正式教師比肩，未來《聘任辦法》中，也應明訂須擔任導

師。 

四、 結論與建議 

(一) 結論 

代理教師應該被視為與正式教師同等的教育工作者，有權享有相同的權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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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府應給予穩定生活的保障，給足全年的薪資，確保所有教師的身心健康以

促進教學品質的穩定提升。因此，代理教師也應和正式教師一般，負起相同的責

任與義務，兼任導師職務有助於解決正式教師兼任導師無法輪休的問題，落實同

工同酬原則。 

綜上所述，代理教師聘期之亂象已膠著數十年之久，在各界奔波協調下，這

兩年有望見到曙光，我們期盼由中央主管機關肩負起責任，統一全國高中以下各

級學校代理教師聘期，結束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亂象。而統一聘期後，代理教師

的責任與義務，以及與再聘相關的法令規章，也應當加以檢視與調整。 

(二) 建議 

筆者針對中央與地方教育單位以及各級學校、還有尚未上岸的數萬名流浪代

理教師們，有以下建議： 

1. 中央主管教育機關 

(1) 明訂代理教師完整聘期：代理教師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辧法，本當由中

央主管機關訂之，教育部雖已在今年宣布將加速研擬修正《聘任辦法》，然

則研擬修法，緩不濟急，教育專家學者擔憂，113 年之後，恐怕仍會落入各

自為政的窘境，唯有建請中央主管機關承擔起責任，無論是法令或是財源

問題，統一由教育部發布之，才能使代理教師完整聘期之政策，永續發展。 

(2) 修改《聘任辦法》：若統一代理教師聘期後，《聘任辦法》第 17 條不得擔任

導師的部分應予以刪除，比照正式教師之義務──擔任導師之工作，以落

實同工同酬之理念。況且目前校園中代理教師比例偏高而年齡層普遍較低，

還有許多剛從校園畢業投身教職的新人，在政府多年不開正式教甄缺額的

情況下，代理教師兼任導師，是必然的趨勢。 

2. 各地方政府教育局 

(1) 依據相關法規修訂相關規章，保障代理教師權益：教育部推稱代理教師聘

期，屬地方自治，導致各地方政府在編列經費時，常犧牲代理教師之權益，

訂定不完整之聘期來節省財源。但教育為百年大業，各地方政府應於其代

理教師聘任要點中明訂代理教師待遇，留住優秀教育人才。 

(2) 代理教師的評鑑或考核透明化，公開再聘標準：地方教育局應建立代理教

師的再聘標準以及相關之評鑑與考核機制，使代理教師有所依偱，爭取獲

得再聘續留學校的機會，如此不但可降低代理教師的不安定感，更能減少

教師頻繁異動所衍生之相關問題。另外，考核透明化之後，代理教師也能

明確得知自己未來再聘與否，不必再戰戰兢兢，擔心自己表現不佳，動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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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咎，或須委曲求全，討好相關行政主管。 

3. 各級學校 

(1) 聘請代理教師兼任導師：在目前代理教師比例攀升的情形下，優秀的代理

教師亦為辦學主力之一，許多代理教師除教學經驗豐富外，班級經營能力

亦可圈可點，聘請其擔任導師工作，有助學校整體運作，對於家長、學生、

學校來說都是利多。 

(2) 研擬再聘標準：現行正式教師兼任導師人力短缺，且常有無法輪休之情況，

故應向上級反應需放寛代理教師再聘標準，如延長再聘年限或次數，以國

中代理教師為例，代理教師兼任導師，再聘年限可延長至學生畢業。除了

可留住適任人才，如此一來，無論是校方、教師或學生與家長，都能形成

一股穩定的力量。 

4. 代理教師 

(1) 善盡教師應有職責，爭取再聘機會：不論正式或代理教師都應該得到應有

的尊重和支持，包括提供應有的工作條件以及公正的薪資待遇。而對代理

教師來說，未來的目標皆是考取正式教師，因此在代理期間，除了優質的

教學和課業指導外，若能兼任導師或行政工作，對於整體教育工作環境便

能夠有更宏觀的視野，如此一來，不但更容易獲得再聘保障，未來亦可在

教甄中脫穎而出。 

(2) 自我增能，落實教師專業發展：未來若實施完整聘期後，應積極爭取擔任

導師或行政機會，一來再聘後能有數年的穩定工作環境，無需再流浪，再

者，亦能豐富自己的導師或行政經驗。也可多與兼任過導師或行政職務的

教師同儕交流、分享，汲取資深前輩的相關經驗，這些體驗都將是未來參

與教甄時能夠順利上岸的墊腳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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